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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中市政府 公告   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府授都企字第 1140331430 號 

主旨：公開展覽「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書(依內政部都市計

畫委員會第 1083 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)案」計畫書、圖，自 114 年 11 月 13

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及第 28 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公開展覽期間：自 114 年 11 月 13 日起 30 天。 

二、公開展覽地點： 

（一）書面：本府公告欄（臺灣大道市政大樓）（不含附件）、 

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、本市和平區公所公告欄。 

（二）網路：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。 

三、公開說明會：訂於 114 年 11 月 27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 時 30 分整於交通部觀光署參山

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谷關遊客中心暨入關博物館 B2 多媒體放映室（臺中市

和平區東關路一段 102 號）舉行。 

四、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，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位）、

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一式 3 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

出意見，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。 

 變更計畫概述 

一、計畫緣起與目的 

谷關大橋為連接旅館區與臺8線之重要避難道路，因老舊損壞需改建，而依規定梁

底高程須高於堤頂，原橋不足6公尺，若原址改建須抬高路面影響民房出入。若改於新

址興建可減環境衝擊並維持通行，考量防災安全，擬變更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，變

更面積約0.1817公頃。 

本案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，因新編號變11案非屬本府108年12月11日公告

公開展覽案件，爰依上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83次會議決議，針對該案再行辦理

公開展覽作業。 

二、法令依據 

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。 

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(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83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)案 

三、本次再公展變更內容概述 

編號 位置 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備註 
原計畫 新計畫 

變 

11 

案 

公 6 

南側 

河川區 

河川區 

(0.1721 公頃) 

道路用地 

(兼供河川使用) 

(0.1721 公頃) 

1.谷關大橋為計畫區內

東北側旅館區連接省

道臺 8 線之重要聯通

道路，為當地重要避難

輔助道路，目前該大橋

已有老舊損壞情形。 

2.依據經濟部「申請施設

跨河建造物審核要點」

第六條，橋梁之最低梁

底高程應不低於河川

兩岸之堤防堤頂高程

及計畫堤頂高程，既有

谷關大橋計畫堤頂高

不足 6 公尺。 

3.倘若原橋址改建，引道

路面須抬升約 6 公尺，

將造成鄰近民房居民

無法進出，於新址改建

橋梁，不僅可避免引道

抬升造成環境衝擊，於

施工期間還可利用既

有橋梁維持通行，降低

對當地交通之影響。 

4.考量地區防災及安全

性因素，新建橋梁確有

其需求及必要性，酌予

變更為道路用地與道

路用地 (兼供河川使

用)。 

1.參考經濟部 93 年

1 月 13 日經水字

第 09302600470

號函及97年11月

10 日經水字第

09717001080 號

函分區名稱訂定

原則。 

2.新建谷關大橋主

要供道路通行，故

變更為「道路用地

(兼供河川使用)。 

3.臺中市和平區公

所 113 年 7 月 1

日和平區建字第

1130013507 號函

及臺中市建設局

113 年 7 月 15 日

中 市 建 土 字 第

1130034846 號函

確認橋梁計畫與

工程範圍。」。 
保護區 

(0.0000 公頃) 

(96 平方公尺) 

道路用地 

(0.0000 公頃) 

(96 平方公尺)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宣傳單 

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
QRcode 

公開說明會時間:114年 11月 27日 



 

  

第2頁／共 2頁 《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，實際應以公告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。》 《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，實際應以公告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。》 

   
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 

(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83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)案

意見表 

編號  陳情位置  陳情理由  建議事項  

(免填) 

一、土地標示：  

臺中市     區 

段 

小段 

地號 

二、門牌號碼：  

臺中市     區 

    路    段 

    街    巷 

    弄    號 

    樓 

 

 

  

填表時請注意：   

一、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 

二、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 

三、「編號」欄請免填。 

四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記載姓名（單位）、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、變更位

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，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

會審議之參考。 

五、陳情意見可親送或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，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

段 588 號。 

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  □是   □否 

陳情人或團體代表：              簽章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 114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 

(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83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

覽)圖 

 

 


